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5-01-12

認識黨產條例（⼀）－－黨產條例的演化史

⽂:宋易修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2-11-21

本⽂

⼀、臺灣過去是怎麼處理黨產問題的？

從1945年起，國⺠黨透過所謂「黨國體制」的建⽴，跟它的附隨組織得以透過控制國家機關，取得⼀般⺠主
國家的政黨不被允許獲得的龐⼤利益。諸如⼤筆⽇本⼈留下的動產及不動產、政府撥地、經營政府特許事業、
壟斷特定市場、配合經濟政策發展特定事業、在政府的默許下違法取得國有財產、強迫⼈⺠捐款乃⾄於強押⼈
⺠轉讓祖產等等。數⼗年下來，累積了為數可觀的不義之財，也就是所謂「不當黨產」[1]。

在今天，我國以「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」（以下簡稱黨產條例）處理這個問題。在黨產條
例正式誕⽣之前，不當黨產的處理⼜經歷了哪些過程呢[2]？

（⼀）第⼀次政黨輪替前

1. 戒嚴時期

在1950年代，就有學者冒著被抄家滅族的⾵險，先後在著名的《⾃由中國》雜誌上發表了兩篇社論批評當時
政府控制預算、搜刮黨產的弊端[3]，但隨後即因著名的「⾃由中國」事件（或稱雷震案）下獄。

2. 解嚴初期

⽽1987年解嚴後，政治氛圍雖然略有開放，但並不是能公開討論黨產的氛圍。此時，《財訊》[4]及《商業週
刊》[5]等財經雜誌，勇於率先揭露了⼀直蒙上神秘⾯紗的「黨營事業」版圖，以專題報導的⽅式，⾸次將黨營
事業的⾯貌呈現在臺灣⼈⾯前。

（⼆）第⼀次政黨輪替後

1. ⾸份官⽅報告出爐

2000年政黨輪替後，監察院率先在2001年提出⼀份對於「不當黨產」的調查報告[6]，由當時的監察委員⿈煌
雄主持，是臺灣第⼀份由官⽅出具的國⺠黨黨產調查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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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初代黨產條例草案

2002年9⽉，由法務部草擬的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」送交⽴法院，也就是初代的黨產條例草
案[7]。但由於泛藍政黨當時始終佔據國會多數，⽴法過程嚴重卡關[8]。

3. 黨產處理專案⼩組協商、政府各部會提起訴訟

2005年，由財政部底下成⽴的「黨產處理專案⼩組」進⾏不當黨產的調查，並詢問國⺠黨返還的意願。但成
果相當有限，最後國⺠黨願意返還的⼟地只有不到百分之⼀[9]。

於此同時，當時的政府也透過提起⺠事訴訟的⽅式，試圖討回不當黨產，對象分別為中廣[10]、中影[11]、中
華⽇報社[12]、救國團[13]等團體，雖然有成功收歸國有的，但也有部分沒辦法成功討回。

⼆、黨產條例的誕⽣

（⼀）追查黨產的障礙

探討過去的處理經驗，主要可以得到⼀個結論，尤其是透過訴訟過程追討黨產時，可以發現以⺠法、國有財產
法等⼀般的法律處理不當黨產，會⾯對很多法律上的障礙，⽽黨產條例的⽬的就是透過特別⽴法的⽅式克服⼀
般法律無法處理的障礙[14]。

例如很多國家的財產在移轉給國⺠黨或其相關團體時，在法律程序上是沒有問題的，也就是說在⺠法上合法。
但縱使程序合法，國家為何會突然把⼤量財產以廉價出售等⽅式移轉給私⼈團體，這件事本⾝就值得質疑，卻
無法透過⼀般的法律進⾏討論。⼜例如，國家財產移轉時，從主管機關到省政府、⾏政院都表⽰同意，於是法
院認為在⼀般法律關係上沒有不妥，卻不去討論為何國家各機關會同意移轉財產給私⼈。

（⼆）黨產條例如何對症下藥？

也就是說，這些「看起來怪怪的國產移轉」，多半具備合法的外觀，從⼀般法律規定沒辦法討論到癥結點。黨
產條例的出現就是為了突破這些「合法外觀」，透過法律條⽂的說明，要求國家或法院在處理不當黨產時，不
能只看當時的財產移轉有沒有「合法的外觀」，還要更深⼊判斷有沒有什麼奇怪的地⽅。

⽽所謂奇怪的地⽅，具體來說，就是黨產條例在⽴法理由中所說的，雖然形式上符合當時的法令，但實際內容
仍然逾越了國家跟政黨的分界，破壞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，⽽與法治國原則的實際內涵不符[15]。

三、結語

整部黨產條例就是試圖建構⼀套機制，使國家、法院能夠突破「形式上合法的外觀」，⽤「實質法治國」的視
⾓認定哪些是屬於應歸還給國家的不當黨產，讓國家的歸國家、政黨的歸政黨。下集，就來介紹黨產條例的重



要概念，還有黨產會的職權、組織架構[1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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